桂会行党〔2010〕2号

转发财政部会计师事务所深入学习实践科学
发展观活动指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开展

“加强行业党建  践行科学发展”

主题征文活动的通知
各会计师事务所、注协各市办事处：

现将财政部会计师事务所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指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开展“加强行业党建  践行科学发展”主题征文活动的通知》（会学组办〔2009〕6号）转发给你们，欢迎注册会计师行业和社会各界人士及有关单位踊跃参与。
请参与征文活动的个人或单位按照会学组办〔2009〕6号的投稿排版要求，于2010年2月22日前将稿件电子版发送至邮箱：zw@gxicpa.com,由我会汇总后统一上报中注协行业党办。
二○一○年一月六日
关于开展“加强行业党建  践行科学发展”
主题征文活动的通知

（财政部  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会计师事务所学习实践活动和加强注册会计师行业党建工作，是注册会计师行业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为进一步加深注册会计师行业广大党员和从业人员对科学发展观和行业党建工作的理解，深入推进会计师事务所学习实践活动和行业党建工作，促进注册会计师行业科学发展，财政部会计师事务所学习实践活动指导小组办公室和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党委办公室研究决定，广泛开展“加强行业党建 践行科学发展”主题征文活动，欢迎注册会计师行业和社会各界人士及有关单位踊跃赐稿。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征文主题

“加强行业党建，践行科学发展。”
内容可围绕以下某个方面展开：
1.总结加强注册会计师行业党的建设或开展学习实践活动的好做法好经验；
2.提炼注册会计师行业党建工作或行业（事务所）科学发展的新思路、新举措和新机制；
3.分析破解注册会计师行业基层党组织开展活动难、发挥作用难问题的有效方式和途径，或破解行业（事务所）发展中遇到的与科学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难点和热点问题；
4.畅谈加强注册会计师行业党建工作或开展学习实践活动中个人的切身体会、亲身感悟和实实在在的效果；
5.以身边真实人物、真实事件、真实感受，展示所在单位加强党建工作或开展学习实践活动取得的新成效、带来的新变化。
二、活动进程

1.本次征文活动从2010年1月1日开始，收稿时间截止2010年2月22日。
2.2010年3月，对评选出的优秀单位和个人进行适当奖励，优秀文章结集出版并进行宣传报道，入选者赠送样刊一册。
三、稿件要求

1.紧扣活动主题，体裁不限，题目自拟。
2.主题鲜明，内容充实，文笔流畅，结构清晰。
3.必须是原创作品，参赛者不得抄袭、剽窃他人文章，如发现将取消参赛资格。
4.字数5000 字以内，标题为宋体二号字加粗，正文字体为仿宋小三号字，一级标题为黑体，全文单倍行距。
四、投稿方式

1.稿件一律以电子版word 文档形式通过电子邮件提交至kfgzw@cicpa.org.cn，文末注明作者所在单位、支部、职务和详细联系方式。
2.电子邮件主题栏注明“主题征文”字样。
3.注册会计师行业内征集文章由省级注册会计师行业（协会）党组织办公室统一提交。鼓励各地会计师事务所学习实践活动指导小组办公室和注册会计师行业（协会）党组织办公室参照财政部会计师事务所学习实践活动指导小组办公室和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党委办公室的做法，自主开展征文活动并择优推荐。
五、奖项设置

奖项分作品奖和组织奖两大类。作品奖对象包括个人和单位，设一、二等和优秀奖各若干，对于从中发现具有特别典型示范意义的作品，给予特别奖；组织奖对象包括注册会计师行业（协会）党组织、会计师事务所党组织和其他单位，设最佳组织奖和优秀组织奖各若干。
六、活动组织

1.财政部会计师事务所学习实践活动指导小组办公室和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党委办公室组建征文活动组委会，负责整体活动的组织推动工作。各地会计师事务所学习实践活动指导小组、注册会计师行业（协会）党组织和会计师事务所党组织要高度重视此次征文活动，将其作为学习实践活动的重要内容，认真组织，广泛动员，引导和鼓励行业广大党员、从业人员踊跃参与。
2.各省级注册会计师行业（协会）党组织要积极参与，至少以本党组织或党组织负责人名义上报一篇文章。
七、有关声明

活动组委会享有参赛作品的发布、改编、刊登权，作者享有署名权。送交作品请自留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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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送：自治区新社会组织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指导

小组。
  广西壮族自治区注册会计师协会     2010年1月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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